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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儿子私自
变更房屋所有权

2006年初，51岁的张老汉与前
妻离婚。2008年 3月起，张老汉与
刘老太太同居生活，碍于子女等原
因未办理婚姻登记。2009 年 12
月，张老汉买了一套商品房和刘老
太太一起住，房屋产权证上载明权
利人为张老汉一人。

2010 年初，张老汉查出尿毒
症，平时生活、看病等皆由刘老太太
照顾，医院开具的手术通知书等相
关文书的家属一栏也是刘老太太签
的字。2021 年初，张老汉因病去
世，别无居所的刘老太太没有搬离。

2021年 5月，张立去办理该房
屋的变更登记手续。在不动产中心
关于继承问题的谈话中，张立陈述
张老汉生前未留有遗嘱，他是张老
汉的唯一继承人，该房屋非共有财
产，他享有该房屋100%的份额。后
该房屋变更至张立名下。

2023年初，张立以所有权人身
份要求刘老太太搬离该房屋，并诉
至海安市人民法院。

法庭上，刘老太太辩称该房屋
是其与张老汉同居期间购买的，应
为共有财产，且房产证一直由其保
管；张老汉生前一直由其照顾生活，
她对张老汉的财产享有继承份额，
并享有该房屋的居住权益。

同居期间买的房，法院
认定为共同共有

海安法院经审理认为，同居期间
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
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
错方的原则判决。因刘老太太与张
立的父亲形成同居关系，案涉房屋
系张老汉与刘老太太同居期间取
得，依法应当认定为共同共有。张
立在张老汉病故后，私自更改产权登
记并不能改变房屋所有权的性质。

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
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
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
遗产。刘老太太与张老汉共同生活
十余年，同居期间一直居住在该房屋
内，且对张老汉生活、看病倾注了全
身心的照顾和护理，依法应当适当分
得部分遗产份额。虽然张立对张老
汉的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但因刘老
太太对案涉房屋的共有性质和自身
的继承份额，在共有房屋没有实体分
割的情形下，张立的诉讼请求缺乏事
实和法律依据。

刘老太太除案涉房屋外并无其
他住房，对案涉房屋享有居住权益，
故张立主张排除妨害、要求刘老太
太搬离的诉求，法院难以支持。

张立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
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文中人物系化名）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常盼盼 记
者 严君臣）男子因孩子上学问题求
助舅舅，却在孩子毕业后拒绝将房
屋归还，甚至用该房屋抵押贷款，在
家人的劝说下，仍拒绝归还。4月
22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近日
南通启东法院调解了一起亲人之间
的返还原物纠纷案。

多年前，周某的孩子上小学需
购买学区房，但因经济能力不够，于
是向舅舅吴某求助。吴某夫妇考虑
到就这一个外甥，于是出资在市区
买了一套学区房，并登记在周某夫
妇名下，约定房产证由吴某夫妇保
管，待周某孩子小学毕业后，变更房
屋登记为吴某夫妇。几年后，周某
的孩子小学毕业，吴某夫妇想着外
甥会将房屋如约办理过户，哪知周
某已将房产证挂失并重新办理了登
记。吴某夫妇几次上门询问，周某
父母等亲人也劝说，可周某不仅不
还，还将该房屋抵押了。吴某夫妇
见劝说无果，无奈诉至法院。

启东法院收到该案后，承办法
官坚持先行调解原则，给当事人分
别做思想工作，并从法律与道德双
重角度向周某夫妇释法明理。

经过反复沟通和调解，周某夫
妇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意还房，双
方达成一致意见。考虑到该房屋目
前已办理抵押登记，吴某夫妇表示，
二人愿意等待周某夫妇还清抵押贷
款后再过户，同意在周某夫妇无力

偿还贷款时，由他们出借资金偿还。
调解结束后，承办法官结合身

边案例对周某进行教育，最终，周某
向吴某夫妇表达歉意。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陈红生
记者 曹德伟）消费者订车时，对车
辆出厂时间并不知情。提车时，
发现汽车是半年前或一年前生产
的“库存车”，由此引发消费纠纷。

近日，镇江的王先生向“智慧
315”平台投诉，今年1月 19日订
购了一辆汽车，并缴纳5000元定
金。提车时发现车是2023年6月
生产的，他要求退定金却遭拒。
后经镇江经开区市场监管局协
调，汽车公司最终退还定金。

无独有偶，向先生的父亲3月
5日订购了一辆白色 SUV 汽车，
缴纳定金 10000 元。提车时，发
现交付的也是2023年6月生产的
汽车。向先生要求交付近期生产
的车辆，但汽车公司表示只有把

“库存车”销售完了才能进新车，
提货要等两个月。于是向先生要
求退定金，或者尽快交付近期生
产的车辆。

镇江市消协介绍，所谓“库存
车”，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
定义或者国家标准，但在汽车销
售行业确实有“库存车”一说，通
常指的是出厂后超过3个月还没

有销售出去的国产汽车，以及出
厂后超过6个月还没有销售出去
的进口汽车。

镇江市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
相关专家表示，车辆停放久了，电
瓶最容易坏；如果停放在室外场
所，经过太阳暴晒，新车的漆面、
橡胶密封条、雨刮片以及轮胎等
会加速磨损、老化，雨淋又有可能
造成车辆电子元件的受潮等，这
些都是可能存在的隐患。当然，

“库存车”并不代表车辆一定存在
问题，只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就
可以销售。

“汽车经销商应告知消费者车
辆的出厂日期，否则属于侵权。”
镇江市消协表示，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车辆出厂日期属于经营者
应当明确告知的事项，经营者如
果没有告知车辆的出厂日期，就
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可
以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合理
地要求对方承担更换退货或者减
少价款等相应的违约责任。如果
协商不成，消费者可以向相关主
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到法院起
诉，通过诉讼解决。

一些同类型产品从包装、名称
到商标都很相似，被称为“蹭名
牌”产品。近日，徐州新沂市人民
法院受理了一起侵害商标权纠纷
案件，乙公司因“蹭名牌”被判赔
偿甲公司4万元。

甲公司是某膨化食品的生产
商，其商标在业界具有较高声
誉。甲公司认为乙公司生产的膨
化食品，其商业标识与甲公司生
产的相同产品的商标高度类似，
足以使消费者混淆，破坏市场竞
争秩序，故提起诉讼。

新沂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
七条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
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
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
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
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
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被诉侵权商品与涉案商标核
定使用的“以谷物为主的零食小
吃”属于相同商品。乙公司抗辩，
其使用的标识为商品通用名称，且
该名称为商品形状的描述性用语，
不具有显著性。但结合甲公司提
供的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时间以及
其市场销售情况等证据来看，其长
期的经营性使用为该商标名称的
知名度作出了较大的独特贡献，使
得该名称具有显著性。被诉侵权
标识与涉案甲公司商标进行比对，
两者文字意义基本相同，整体构成
极为近似，容易导致消费者混淆误
认，侵犯了甲公司的商标专用权。

综上，法院判令乙公司停止侵
权，赔偿甲公司损失4万元。乙公
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经调
解，乙公司赔偿甲公司3万元。

通讯员 赵雨秋 陆英展 陆慧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晓培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黄超 王
卉 记者 庄剑翔）近日，扬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一科技公司一名负责
人的办公电脑遭窃，电脑里保存
了不少重要机密数据，一旦泄露，
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扬州经
开区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调
查，最终锁定从公司离职的男子
董某。案发36小时后，董某被抓
获归案。

“被偷的是公司的核心电脑，
里面有许多记载了关键数据的资
料，都是机密内容！”几天前，经开
区某科技公司报警称公司一台重
要电脑失窃，由于存储着重要数
据，一旦电脑被格式化或者转手
卖出，数据保不住，损失就大了。

很快，案情被辖区施桥派出所
汇报到经开区公安分局，警方立
即组织警力开始侦查研判。其
间，民警发现一条线索：有公司员
工反映，近期一名年轻员工离职，

虽然所有手续都已办完，但他不
肯离开，经常在厂区内闲逛。

据悉，00后男子董某入职仅
一天就以不适应夜班的理由提出
辞职。民警在查看案发前后的公
共视频时，确实发现了他的身
影。案发时，董某出现在电脑丢
失的办公楼附近，并鬼鬼祟祟地
走进大楼，不久后，手中拿着疑似
笔记本电脑的物品匆匆翻墙离
开。很快，警方锁定董某的暂住
地，将其抓获，现场查获笔记本电
脑一台。经检查，电脑里的数据
尚未被损坏。此时距离案发仅36
小时。

到案后，董某如实交代了自己
盗窃电脑后翻墙潜逃的事实。为
了寻财，案发当天他趁着晚上无人
之际，潜入办公区偷走笔记本电
脑。原本准备带着电脑逃回老家，
没想到还没收拾就被警方抓获。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父亲去世后，儿子要求“继母”搬家腾房
两名老人同居期间买的房，法院认定为共同共有

买到“库存车”，怎么维权

食品标识“蹭名牌”，被判赔偿

入职一天就辞职，顺走公司电脑

刘老太太与张老汉一直没领证，同居生活十余年里她一直用心照顾着张老汉的日常生活，并在他的病危通知书
家属一栏签字。张老汉去世后，他儿子起诉刘老太太，要求她搬离父亲生前居住的房屋。4月22日，现代快报记者
了解到，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排除妨害纠纷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刘老太太对张老汉的房
屋享有继承份额以及居住权益，驳回张老汉儿子的诉讼请求。

通讯员 吴振宇 古林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严君臣

学区房借给外甥孩子上学
结果拒绝还房，还办了抵押

提醒

“借房上学”这一现象在现实
生活中并不少见。本案中，吴某夫
妇念及亲情，愿意拿出房屋给外甥
的孩子上学，但只是口头约定，从
未想过签署协议来保障自己的权
益。反观周某夫妇非但不感念吴
某夫妇的慷慨相助，反而欲将房屋

占为己有，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
定，也违背了诚信这一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此，法官提醒大家，
血脉亲情比财产重要得多，别让一
个小小的学区房割裂了亲情。亲
人之间若互相出借，也要明确写下
协议，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纠纷。

“本案涉及到同居析产纠
纷。同居关系虽然有别于婚姻
关系，但是对于双方均无配偶
的、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非
婚同居关系，若当事人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的同居
生活，相互扶持、相互协作甚至
生儿育女，只是碍于其他原因
而没有办理婚姻登记，则在实
质上与事实婚姻状态无异。”该
案二审合议庭审判长钱锋介
绍，对于这种非婚同居关系以
及由同居生活产生的家庭关
系，可以参照相关法律规定，如
非婚同居期间生育的子女可以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有关父母子女的相关规定。但
应当注意，非婚同居关系毕竟
不同于婚姻关系，对于非婚同
居期间的财产，若双方有财产
协议，则依照相关协议；若无协
议或者协议不明，原则上分别
所有。若经过一段稳定的同居
生活后，出现了共同出资购买
资产、共同存储收入等情况，一
部分财产难免出现混同。在此
情况下，可以根据财产的具体
情况，综合考虑出资比例、贡献
大小等事实，按照照顾无过错
方原则进行分割。

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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